源政字〔2017〕162号
沂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沂源县科学技术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科学技术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县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沂源县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5日

沂源县科学技术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沂源县委、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沂源县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源发〔2014〕11）号,设立沂源县科学技术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能转变
（一）取消的职责
1.取消已由国务院和省、市、县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2.取消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职责。
3.取消科技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核。
（二）加强的职责
1.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军民科技融合，提高国防科技动员能力。
2.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科技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全县科技发展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制定本县防震减灾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防震减灾工作的贯彻落实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科技创新宏观战略研究，协调落实全县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重大政策措施以及重大科技创新任务，推进全县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三）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建议，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审核相关科研机构的组建和调整，优化科研机构布局。
（四）负责制定县级年度科技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统筹协调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高新技术研究、重大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及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软科学等科学技术研究；牵头组织全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科技重大专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实施中的有关工作；制定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并指导实施。
（五）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关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沂源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高新技术企业评价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创新型产业的发展。
（六）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制定相关重要措施和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先进示范区建设。
（七）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规划；参与编制县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规划；提出科研条件保障的规划和政策建议；推进全县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负责编制和实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计划。
（八）负责县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的配置使用；负责本部门预算中科技经费预决算及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建议。
（九）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相关政策，组织编制产学研合作计划；制定科技成果推广政策，指导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组织相关重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推动区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十）负责管理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科技保密、技术市场和科技信息市场；负责技术合同管理工作；负责县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拟订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有关科技外事工作。
（十二）负责拟订促进科技中介组织发展政策；组织制定科普规划和政策，统筹协调全县科普工作；负责科技宣传、科技信息、国防科技动员、军民科技融合、科技应急管理工作；负责相关科技评估和科技统计管理与服务工作；指导科技服务业发展。
（十三）牵头拟订促进与科技相关的知识产权发展的规划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负责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十四）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指导全县科技培训工作。
（十五）负责统筹推进全县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
（十六）指导协调县政府各部门和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科技管理工作。
（十七）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县科学技术局设4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负责局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督查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新闻发布、安全、信访等工作；组织协调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负责国防科技动员、科技宣传工作；指导科技信息库和科技信息网络建设；负责本部门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组织人事管理、劳资机构编制和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协助分管领导抓好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群工作。

（二）计划科

牵头拟订全县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研究提出县科技计划布局；负责科技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的评价和管理；承担相关科技统计和科技评估管理工作；负责编制全县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高企申报认定工作；推动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市场交易；组织实施全县科技攻关计划、科技项目、高新技术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有关工作；负责各类科技计划的下达、申报、实施、验收、统计等工作；负责全县科技成果评价；负责科技宣传推介等。

（三）人才科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政策；指导全县科技培训工作；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科技人才工作方针政策，加强对科技人才工作的宏观指导、政策研究、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和服务保障；协调相关部门抓好科技人才工作落实；负责全县人才和创新（平台）方面的工作；负责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负责依法行政和规范性文件有关工作；协调推进人才强县工作，组织归口管理的科技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等人才平台的筹建和申报等。
（四）行政许可科

负责对县科学技术局审批项目的咨询解释工作；负责管理全县抗震设防要求许可范围内建设工程审定工作;负责草拟本县防震减灾规范性文件;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会签工作;负责行政处罚案件审查;承担防震减灾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

四、人员编制

县科学技术局机关行政编制11名，可配备局长1名、副局长3名，中层领导职数4名。

五、其他事项
建立科技工作重大问题沟通机制。县科学技术局与县财政局、县发展和改革局等部门建立相关沟通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六、附则
本规定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抄送: 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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